
协定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定

(巴库，1992年9月30日)

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方，
致力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基于每个缔约方行使其独立对外经济政策的主权权利以及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和实现宣布目标的措施，
认识到旨在建立自由贸易基础上国家间合作成功扩大的坚实基础的重要性，
已同意如下：

第1条
1.�缔约方不得对原产于缔约方一方海关领土、并运往缔约方另一方海关领土的商品进口，

征收具有同等影响的关税、税收和费用。两国之间根据商定的商品目录适用本贸易制度的特
殊情况，应通过年度文件进行正式化，这些年度文件应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就本协定而言，并就其有效期限而言，原产于缔约方领土的商品应被视为：
(a)�完全在缔约方领土内生产；(b)�在缔约方领土内加工，利用了原产于第三国的原材
料、材料和部件，由于这种加工，其根据协调制度商品描述和编码制度的分类在至少
一个前四位数字中发生了变化；(c)�使用了上述“b”中列出的原材料、材料和部件进行
生产，前提是它们的总成本不超过所售商品出口价格的一定比例。

关于确立商品原产地的详细规则应由缔约方协调，并包含在一个将成为本协议组成部分的文件中。

条款�2

缔约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对根据本协议涵盖的商品征收超过对国内生产类似货物或第三国原产地类似
货物所征收的相应税收和费用的内部税或费用；

对根据本协议涵盖的商品应用特殊限制或条件，超过在类似情况下对国内生产类似货物
或第三国原产地类似货物应用的限制或条件；

对起源于另一缔约方领土的商品的仓储、重新装载、储存和运输以及支付和支付转账应
用规则，除非这些规则与关于国内生产货物或第三国原产地货物的类似情况下的规则相同。

条款�3

1.�缔约方在本协议框架内应避免对商品出口和（或）进口实行数量限制或其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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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款第1段所指的数量限制可仅在发生以下情况时单方面地引入，且必须严格规定时间范围：
-�本国内市场对此商品出现严重短缺�-�直至国内市场情况稳定，或
-�国际收支出现严重短缺�-�直至国际收支情况稳定，或
-�如果任何商品在缔约方领土上以增加的数量和条件进口，以至于威胁或可能威胁到同

类或直接竞争商品国内生产者的利益，
-�为了实施本协定第4条规定的措施。
3.�本条第1段所述的数量限制也可由缔约方相互协议引入，并应列入本协定第1条第1段

所述的年度文件。
4.�根据本条第2段使用数量限制的缔约方，如有可能，应事先通知另一缔约方，并在其

要求时立即提供使用上述限制的理由、形式和可能的时间范围所需的必要信息。
5.�缔约方应通过协商努力解决与本协议第4条第2款规定的数量限制相关的所有问题。

第4条
每一缔约方不得允许再出口与另一缔约方（该商品原产于该缔约方）对之实施关税和非

关税调节措施的商品。
此类商品再出口至第三国须经原产国授权国家机构的书面同意，并遵守其规定条件。如

违反本规定，受损害的缔约方有权单方面采取措施，以调节商品出口至允许未经授权的再出
口的国家领土。此外，后者应将此类再出口的全部收入全额偿还给相关商品的原产国。

“再出口”一词是指根据本协议第1条第2款定义的，由一缔约方将原产于另一缔约方海关
领土的商品，出口至后者海关领土之外，以供出口至第三国的行为。

第5条
缔约方将定期交换海关问题方面的信息，包括海关统计。缔约方相关授权机构应协调交

换此类信息的方式。
第6条

缔约方将相互通报单方面适用的现有海关税则的例外。
第7条

缔约方应将任何与本协议目的不一致的不公平商业行为视为不兼容，并且不得允许和消除其方法：
-�企业间协议、企业协会作出的决定以及旨在妨碍或限制缔约方领土内竞争或破坏竞争

环境的一般商业行为方法；



-企业通过其主导地位采取的措施，限制缔约方整个领土或其重要部分的竞争。
第8条

在双边经济关系、统计信息交换以及海关程序中适用关税和非关税监管措施方面，缔约
方同意使用基于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以及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和统计分类目录的统一九
位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分类目录（CN�FEA）。如有必要，缔约方可出于自身需要，超出九位
使用该商品分类目录。

商品分类目录的参考原始文本的引入由俄罗斯联邦通过其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现有代表
进行，直到阿塞拜疆共和国宣布其独立引入此类原始文本。

第9条
如果国家援助的结果会导致在另一缔约方领土上扭曲正常经济条件，则缔约方不得以补

贴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向企业提供国家援助。
第10条

缔约方同意，遵守过境自由原则是实现本协定目标的主要条件，也是其融入国际分工与
合作体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据此，每一缔约方应在其领土上为源自另一缔约方海关领土或第三国海关领土、并运往
该另一缔约方海关领土或任何第三国海关领土的商品提供不受阻碍的过境，并应向出口商、
进口商和承运人提供所有可用且必要的设施和服务，以确保在不超过授予本国出口商、进口
商或承运人，或任何其他第三国出口商、进口商或承运人的条件的过境。

所有类型运输的过境关税，包括装卸操作的关税，应具有经济合理性，且不得超过正常
运营费用，包括合理的利润率。缔约方不得以任何第三国的货币收取商品的仓储、重新装载、
储存和运输费用。

缔约方应当缔结一项关于过境的特殊协定。
第11条

缔约方有权采取其认为为保护其重大利益所必需的措施，或采取无疑必要以遵守其已成
为或打算成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所规定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与下列事项有关：

-�影响国防利益的情报；-�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贸易；-�
与国防需求相关的研发或生产；-�核工业所用材料和设备的
供应；-�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保护工业和知识产权；-
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金属和宝石；-�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
生命。

第12条



为在共同检查清单中包含的商品和服务方面与第三国协调出口管制政策的目标，缔约方
应设立一个由国家出口管制机构负责人及支持人员组成的州际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州际出
口管制协调委员会的职能应包括批准商品和服务的共同检查清单、审查违反出口管制要求的
案例、制定提出或取消制裁的建议，以及出口管制方面的其他问题。

第13条
本协议的条款应取代缔约方先前缔结的协议中的条款，如果后者与本协议不一致或相同。

缔约方将指示其主管当局就此事准备一个适当的议定书。

第14条
本协议不影响缔约方与第三国先前缔结的其他协议。

第15条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均不得阻止缔约方与非本协议缔约方国家及其协会和国际组织建立不

与本协议的目标和条款相矛盾的关系。
第16条

缔约方之间因对本协议条款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争议应通过谈判解决。
第17条

为达成本协议的目标，并制定发展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缔约方同意建立俄阿联
合委员会。

第18条
缔约方同意俄罗斯联邦可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设立其贸易代表处，阿塞拜疆共和国可在俄

罗斯联邦设立其贸易代表处。这些贸易代表处的法律地位、其职能和驻地将由缔约方在单独
的协议中商定。

第十九条
任何国家均可根据加入国与缔约方之间商定的条款加入本协议。

第二十条
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应是一份自由贸易例外议定书，缔约方应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签署该议定书。



第21条
本协议在缔约方完成其生效所需的国内程序并交换完成通知后生效。
本协议自缔约方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其终止本协议的愿望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无效。
本协议终止后，在其生效期间内签订但尚未实施的本协议缔约方两国的企业和组织之间

的合同应继续适用。
1992年9月30日在巴库市签署，一式两份，每份以俄语和阿塞拜疆语写成，两种文本同等有效。

(签字)

附件1

关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就1992年9月30日自由贸易协定自由
贸易例外议定书



(莫斯科，1992年11月26日)

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授权代表，就以下内容签署了本议定书。

第1条
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第1条所提供的例外，自

1992年9月30日起生效，应适用于：
1.�受俄罗斯出口关税法规约束的商品，以及受出口商品（作品、服务）许可和报价法规

约束的商品（在商品从俄罗斯联邦出口至阿塞拜疆共和国进行海关清关时有效），该法规在
签署本议定书时生效，由俄罗斯联邦政府第461号法规于1992年6月30日制定；受配额和许
可约束的商品清单由俄罗斯联邦政府第854号法规于1992年11月6日制定；

2.�受阿塞拜疆出口关税法规约束的商品，以及受出口商品（作品、服务）许可和报价法
规约束的商品（在商品从阿塞拜疆共和国出口至俄罗斯联邦进行海关清关时有效），该法规
在签署本议定书时生效，阿塞拜疆共和国没有出口关税法规，阿塞拜疆共和国将通知俄罗斯
联邦其引入情况，受配额和许可约束的商品清单由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第136号法令于
1992年8月13日制定）。缔约方

s应当立即相互通知上述例外情况的所有变化 .

第2条
1.�对于根据本议定书第1条规定的关税和非关税出口限制的商品，缔约方应相互提供最

惠国待遇，具体包括：-�关税、出口应缴纳的税费，包括征收此类关税、税费的方法；-�与海
关清关相关的规定，包括过境、运输、储存、重新装载和其他类似服务；-�出口监管；-�出口
许可证的签发。2.�本条第1段的规定不适用于：-�任何一方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而
提供给第三国的优惠，或因建立此类同盟或区域而提供的优惠；-�根据各方的法律给予发展
中国家的优惠；-�为促进跨境贸易而提供给邻国的优惠；-�各方根据特殊协议相互提供的优惠。

第3条
缔约方同意在相互贸易中不适用海关出口和进口关税，直至1993年2月1日。

第4条
1.�本议定书应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自1992年9月30日起生效，并应与该协定于同一天生效。



2.�本议定书应持续有效，直至根据第1条的规定签署新的议定书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
拜疆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自1992年9月30日起。

于1992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城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俄语和阿塞拜疆语写成。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签字)

附件2

自由贸易例外议定书关于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就1992年9月
30日自由贸易协定之自由贸易制度例外

(莫斯科，1992年12月30日)

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授权代表，已就以下内容签署了本议定书。



条款�1

缔约方同意不于1993年对列入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之间贸易和经济
合作协定实现议定书的商品清单中的商品征收出口关税，作为1993年（本议定书附件3）在
本清单规定的范围内。

从出口关税的适用中增加的例外，以及相互贸易中相互商定的额外优惠的安排，将由单独的议定书形成。

条款�2

缔约方同意在相互贸易中，直至1993年2月1日不适用海关出口和进口关税。
条款�3

1.�本议定书应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定的一部分，
自1992年9月30日起，并在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议定书不终止1992年11月26日签订的同标题议定书，而是对其补充。

1992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签署，共两份原件。每份均用俄语和阿塞拜疆语书写。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

(签字)

附件3

关于修订和补充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1992年9月30日签订的关
于自由贸易协定中自由贸易例外议定书的议定书（1992年11月26日签署）

(巴库，2000年11月29日)

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方，
考虑到自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截至



1992年9月30日，以下简称《协定》，以及1992年11月26日的《议定书》，缔约方国家
在外经济活动关税和非关税规制立法方面，以及国家经济结构方面均发生了变化，

根据1994年4月15日生效的自由贸易区建立协定以及1999年4月2日签署的关于自由
贸易区建立协定修订和补充的议定书（1994年4月15日）的规定，

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为议定书协定引入以下修正：第1条应增加以下内容：
3）从阿塞拜疆共和国进口到俄罗斯联邦海关领土的商品（附件1中规定），以及根据

本议定书附件2从俄罗斯联邦进口到阿塞拜疆共和国海关领土的商品，以及缔约国关于商
品（作品、服务）进口许可证和配额的有效立法范围内的商品，在商品海关申报时适用。

缔约方应就引入附件1和附件2中规定的商品自由贸易制度的例外情况相互通知，且
在例外情况引入前不迟于两个月。”

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第2条的第1段中，“during�the�export;�
export”应替换为“during�the�export�and/or�import;�exported�and/or�imported”；《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

定》第4条的第2段应予删除。
第2条

《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所附的《自由贸易例外议
定书》，自1992年9月30日签署，1992年12月30日生效，应停止生效。

第3条
本议定书自缔约方完成协定生效所需国家间程序后的最后一次通知之日起生效，并

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自1992年9月30日签署，
1992年12月30日生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于巴库市于2000年11月29日签署，一式两份，每份以俄语和阿塞拜疆语书写，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签字)

关于修订和补充关于自由贸易例外制度
的议定书的议定书附件1，该议定书是俄罗
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
自由贸易的协定附件



关于自由贸易自1992年9月30日起生效，于1992年
11月26日签署，自2000年11月29日起生效

商品清单，从阿塞拜疆共和国进口到俄罗斯联邦海关领土的商品，这些
商品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定第
1条第1段所设想，自1992年9月30日起免于自由贸易制度

CISHS编码 商品名称
1701�99�100白糖�未变性乙醇，体积酒精含量为80%或更高；任何浓度的变性乙醇和其他
烈酒�未变性乙醇，体积酒精含量低于80%；烈酒、利口酒和其他烈性饮料：
2208�90�990�-�2升及以下�-�超过2升�2402�雪茄、剪端雪茄、小雪茄和烟草及其替
代品的香烟

(签字)

关于修订和补充关于自由贸易例外制度的
议定书的议定书附件2，该议定书是俄罗斯联
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自由贸
易的协定附件，自1992年9月30日起生效，于
1992年11月26日签署，自2000年11月29日起
生效

阿塞拜疆共和国海关领土从俄罗斯联邦进口的商品清单，这些商品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与阿塞拜疆共和国
政府之间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定第1条第1段的规定，免于自由贸易制度



关于自由贸易的协议，自1992年9月30日起生效。

CISHS编码 商品名称
2203 麦芽啤酒
2207 未变性乙醇按数量计不低于80%；乙醇和其他烈酒、变性酒，任何强度

2208�90�910

2208�90�990

80度以下未变性乙醇体积含量小于80%；烈酒、利口酒和其他烈性饮料：
-�2升及以下
-�超过2升

2402
雪茄、简尼、小雪茄和香烟，的烟草或烟草替代品的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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